
 

國立屏東大學品德教育推動小組設置要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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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為推動品德教育，營造優質校園文化，依據教育部品德教育促進方案訂定

本校品德教育推動小組設置要點（以下簡稱本要點）。  

二、本校品德教育推動小組（以下簡稱本小組），由副校長(分管行政)、主任秘

書、教務長、學生事務長、總務長、博雅教育中心主任、教學資源中心主任、

軍訓暨校安中心主任、生活輔導組組長、教師代表2人及學生會代表2人擔任

委員，並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，學生事務長擔任執行秘書。  

三、 本小組職掌如下：  

（一）研議訂定本校品德教育發展方針與實施計畫，並納入校務發展計畫。  

（二）協調與督導各單位執行品德教育實施計畫。  

（三）建立本校品德教育實施與檢核改善機制，促進品德教育之永續實施。  

（四）其他本校有關品德教育推廣事宜。  

四、本小組每學年召開會議一次，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，由副校長召集並擔

任主席；副校長因故無法主持會議時，由副校長代理人擔任主席。  

五、本小組推動業務所需之經費，由本校相關單位編列預算支應。  

六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，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。  

七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。 

 

本規章負責單位：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


